韶关学院港澳台招生艺术类专业课考试内容及要求
一、音乐与舞蹈学类

接受声乐（美声、民族、流行唱法）、钢琴、器乐（中外）考生，考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专业方向。
考试内容：为自选一首音乐作品演唱或演奏，声乐和器乐（不含钢琴）专业可钢琴伴奏或CD伴奏，不可清唱；钢琴和器乐类的，如演奏协奏曲或奏鸣曲只需演奏一个乐章（不用反复）。
要求：

(1) DVD不能反复录制或剪辑，需一次完成；

(2) DVD需标注姓名和作品名称（如：莫扎特钢琴奏鸣曲K310第一乐章）

    (3) 考生还可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特长展示，音乐类和非音乐类的均可。

二、设计学类

内容：以“高铁”为造型元素进行图形创意。
要求：

(1) 要求画五幅，一大四小，画在一张A4纸上；

(2) 表现手法不限，色彩不限；

(3) 需添加简要创意说明。
三、请各位考生自行按要求准备作品，并于2019年4月20日前将作品邮寄至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288号韶关学院行政楼209室　　刁老师收　电话：0751－8120066　　邮编：512005　　逾期不收。
